
第十五條
  標誌之文字，橫寫者一律由左至右書寫，直寫者由上至下，由右至左書
  寫，並依國字方體為準。
  標誌得視需要加註英文於牌面上。中英文並列時，以中文置於英文之上
  為原則，特殊情況得將英文置於中文之右側。英文字體依標誌英文字母
  標準字體表之規定，如附錄一。
  除附牌外，中英文相關比例，英文大寫字母之高度為中文字高度之二分
  之一，小寫字母之高度為中文字高度之八分之三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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